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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場私有化的收費監管   

羅祥國 

 

近日逐漸成為重要政府議事議題的機場私有化，很多關鍵性的問題仍然未得到社

會足夠的重視，較深入的政策性討論，至今仍然不多。從政府有關的公開文件及

報道得悉，機場私有化安排大致上已決定是依據二○○○年上市的地鐵公司的模

式。在私有化的目的中，促進機場的營運效率和商業機會，特別值得探討，其中

涉及須設計一個有效監管的機制仍是一個必須的條件，並且要不斷檢討和調整。  

 

核心服務收費須監管  

 

  為什麼機場上市後，需要一個有效的監管機制？機場所提供的主要服務，是

完全壟斷性的（地鐵也不可以算是完全壟斷），情況就如電力公司一樣，所以安

排有效的監管，是促進機場營運效率，保障所有用家和香港整體利益的必須條件。  

 

  在監管問題上，以下三個問題是最重要的：  

 

  (1)如何監管機場核心服務的主要收費？一方面需要促進營運效率和兼顧各

機場使用者的利益；另一方面，可以為機場拓展更廣闊的投資和業務空間，並兼

顧不同大小股東的不同利益。  

 

  (2)在監管機場核心服務時，如何處理其與非核心服務的關係？在這問題

上，如何評估土地和資金成本、共用資產如何分配、非核心服務中有沒有壟斷成

分、非核心服務的盈利可否津貼機場核心服務等。  

 

  (3)怎樣的一個董事局和管治結構，才可以合理地反映不同的大小股東和整

體市民的利益？機場雖有百分之二十五股份上市，政府（代表市民）仍然是最大

股東，機場亦很清楚不是一個純以盈利為目的的政府控制企業，其成立是要達致

多項的社會和經濟目標。  

 

  筆者以下將就機場核心服務的收費監管作出初步的介紹。在澳洲，自一九九

七年私有化的機場分為兩大類：第一類是大城市中（包括墨爾本、布特見斯及柏

斯）擁有較大市場支配力量的機場（悉尼機場因特殊因素另作安排）；第二類是

其他較小的機場。就較大的機場，澳洲政府認為有需要訂立特別的機場核心服務

收費監管制度；機場的經營手法，亦受到機場有關條例及一般競爭法例所監管。  

 

  該收費監管制度，主要是就一籃子被監管的服務訂立（ＣＰＩ｜Ｘ）的價格

調整上限（通脹率減一項反映生產效率增加的百分率），要具體制訂ＣＰＩ｜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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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方案，其實要考慮很多的因素：  

 

  ．在正式訂立機制之前，一定要對現在的收費水平作出檢討及調整，力求收

費是反映最佳經濟效益的水平，以此作為未來價格調整的基準；如果這些調整是

較大幅度的，除了要向所有機場直接使用者進行諮詢外，也需要諮詢公眾；  

 

  ．制訂這方案的精神，一方面是使收費在一定範圍內維持穩定並使機場使用

者能可靠地預估收費的調整幅度；另一方面，「Ｘ」的設定應可鼓勵機場對改善

其營運效率，作出適當的投資給與足夠的誘因；  

 

  ．影響「Ｘ」的因素很多，包括：對需求的評估、成本的計算、生產效率在

合理投資水平下的改善幅度、其他經濟及風險因素等；  

 

  ．對包含在監管機制內的核心服務，相對是比較容易解決的問題，因為很多

國際先例可供參考；  

 

  ．這類監管機制通常是預設五年，再作檢討。其中亦要再設彈性處理及上訴

機制，以應付突發的情況。  

 

  這個與消費物價指數及生產效率掛 的監管機制，除了澳洲採用之外，基本

上英國、德國（漢堡機場）和丹麥等私有化的機場都是採取非常類似的安排。唯

一較重要的例外是紐西蘭的三個國際機場，政府只是用間接的經濟機制監管：機

場須諮詢航空公司有關收費的調整，並須公開收費、成本、營運數據和金融指標

等，否則航空公司可尋求法律訴訟。在這制度下，航空公司與機場及政府的訴訟

時有所聞，整體經濟成本也不低；當地政府在二○○二年亦考慮引進直接監管的

可能性。  

 

監管由「硬性」過渡到「柔性」  

 

  除了以上介紹設定「價格調整上限」較強硬的監管機制外，還有較「柔性」

的監管機制是「價格監察」，這監管機制主要是應用於市場壟斷性較低的二級機

場。  

 

  在這機制下，機場需要提供及公開收費、成本及利潤等資料。機場可以跟航

空公司及其他使用者進行雙邊談判，政府也具監察的角色，避免有損整體航空業

發展的價格調整。如有需要，政府可以運用游說、公眾壓力、加強監管等手段，

影響機場的最後決定。這機制的有效運作，需要政府訂定機場公開大量的資料作

監察及談判用途。以紐西蘭的機場為例，政府要求公開以下資料：一、不同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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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提供獨立的財務報表；二、不同收費及訂定這些收費的方法和依據；三、分配

與不同機場業務所應用資產的依據；四、資產重估的依據；五、不同業務的經營

成本；六、資本成本的計算方法；七、旅客、貨運、航班等數據；八、不同業務

所僱用的人數。  

 

  赤 角機場是香港重要的基礎建設，以促進航空業及整體經濟發展為依歸；

私有化的目標主要是加強其經營效率，爭取利潤是次要，不應本末倒置。香港國

際機場在提供核心機場服務基本上具絕對壟斷性，為了使經營者不可在私有化藉

口下不合理地加費，政府必須訂定監管加費的機制。以澳洲及英國的經驗，ＣＰ

Ｉ｜Ｘ的機制似乎是最值得參考的；此制度可以每五年進行檢討和調整。  

 

  由於香港沒有全面的公平競爭法，政府亦應要求機場提供及公開更多經營數

據，以作收費監管。這個監管的經驗，有利以後考慮由「硬性」監管，過渡到「柔

性」監管的可能性。  

 

﹝本文已刊於 2004 年 11 月 11 日之信報﹞   

 


